
中科院华南植物园“科创计划”项目申请与管理条例 

（暂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本科教改，发挥中国科学院优质科教融合教育

资源在本科生培养中的作用，着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科技创新能力，同

时使本科生了解中国科学院和我国科技的最新进展，为中国科学院的科技

创新注入新的活力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做好“本科教学工程”国家级大学生

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2〕5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

本园实际，特制订本条例。 

第二章 资助对象与资助范围 

第二条 项目资助对象：全国各高校理工科二、三年级本科生中的成绩优秀者。

申请者需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科研探索精神，具有浓厚的科研兴趣和扎

实的基础理论知识。 

第三条 “科创计划”项目的申请主体：学生个人或者学生团队。学生团队成员原

则上不超过 3 人，每个团队只能有 1 名项目负责人。 

第四条 同一申请人原则上只能参加一个项目的申报，项目结题前，项目负责人

不再申报新项目。 

第五条 资助范围 

（1）申请资助的项目必须与华南植物园的科研方向相关，具体可参考项目

申请指南。项目执行期限一般为 6-12 个月，资助额度最高为 15000 元人民

币，具体资助额度根据项目申请书经费预算的需求进行评定； 

（2）申请人可根据项目申请指南，选择自己专业、兴趣相关的课题作为申

请项目； 

（3）申请人可自主提出课题进行立项，原则上需在华南植物园开展相关研

究工作。 

第三章 立项与评审 

第六条 项目申请者需经所在学校同意申请，学生本校可设项目共同指导教师。 

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填写《“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”项目申请



表》，经学校及项目导师审阅、签字推荐后，报送华南植物园。 

第八条 项目评审：包括初审、终审两个环节。由研究生部组织相关专家组，对

申报项目进行初审。初审通过的项目，报华南植物园学位委员会进行终

审，确定最终资助项目名单并公示。 

第四章 项目实施与管理 

第九条 项目确定后，项目负责人及指导教师确认项目内容，华南植物园根据项

目经费批准额度下达经费。 

第十条 学生是项目的主体，项目申请人/团队应根据项目内容在项目导师的指

导下开展研究工作。项目组成员应严格按照项目实施研究计划，保证时间

精力投入研究，独立设计完成实验并撰写报告，不得抄袭、拷贝、移植他

人成果，引用参考资料须在报告中注明出处。 

第十一条 项目经费：须专款专用，由项目负责人具体管理，主要用于项目研

究所需的材料费、分析测试费、差旅费、劳务费、文献资料费等必要开

支，不得用于支付招待费等费用。 

第十二条 项目经费报销工作应严格遵守华南园财务制度，报销的总金额不得

超过资助总额。所有开支需有财务许可的正式发票，报销单必须由项目负

责人、指导教师签字，经财务审核后方可报销。 

第十三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原则上不允许变更，确因特殊情况需对项目内

容、项目成员进行变更，或提前、推迟项目结题的，应向华南植物园提出

申请，由植物园组织专家进行评议，根据评议结果，确定项目的变更结

果。 

第十四条 执行中存在弄虚作假、经费使用不当或无故延期的项目，华南植物

园将责令项目负责人停止使用项目研究经费，并视情节收回部分或全部资

助资金。 

第五章 项目结题与验收 

第十五条 项目结题：已完成的立项项目，经指导教师同意后，由项目负责人

填写项目结题报告书（5000-10000 字）；指导教师和华南植物园给出评议意

见。 

第十六条 资助课题研究成果由申请人/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共享，原



始成果由项目所在课题组归档。研究发表的论文、论著、研究报告、专利

申请及申报成果的署名排序，由课题组长根据课题完成人在工作中的实际

贡献确定，均需标注受“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基金资助”。

申请人的单位标注应把“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”作为第二单位；资助项目

指导教师/合作者须为论文共同作者之一。 

第六章 表彰与奖励 

第十七条 结题验收结果为合格和优秀的项目，学校为项目组成员颁发证书；

对结题验收优秀或立项项目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项目负责人，我园将在招

收夏令营学员及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时，予以优先考虑。 

第十八条 评选优秀指导教师，对指导学生项目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进行表

彰。 

第七章 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部负责解释。 

 


